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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期 【臺北韓語會話基礎一級班(K1)】招生簡章 

同步遠距教學課程 

隨著「韓」流熱潮的高漲以及台韓之間的交流密切，韓語已成為台灣地區英、日、韓三大

外語之一，因此學韓語對自己的興趣培養或第三外語能力養成皆有極大助益。本課程由授課老師蕭

素菁依據 10年教學經驗，編寫適合短期語言班吸收的實用教材，讓學生可以輕鬆學習韓語，同時奠

定未來長期的學習基礎。 

【課程內容】 

本課程使用授課老師自編講義為上課教材，內容包括基礎的字母與發音、基本文法概念、自我

介紹、日常問候語、簡單動詞句型。 

【課程資訊】 

‧上課方式：採同步遠距教學，課堂講授配合老師自編講義。 

‧招生對象：年滿 18 歲以上之學生或社會人士，對韓語學習有興趣者。 

‧報名資格：從未學過韓語的基礎字母發音或是曾經學過想要複習的同學。 

‧上課時間：115 年 05 月 25 日至 115 年 06 月 29 日，每週一晚間 19:00-21:30 上課， 

共計 6 週，15 小時。 

‧招生人數：以 20 人為原則，未滿 7 人繳費則不開班，本組保留增額或不足額開班之權利。 

‧課程費用：報名費$200 元、學費$3,200 元 

‧上課教材：教師自編講義 

★講義電子檔置於雲端，供同學於規定期限前自行下載 

【課程大綱】 

週
次 

日
期 

主  題 

第

一

週 

5/25 

老師與學員互相認識 

單元一. 認識韓文字起源 

單元二. 認識 40個韓文字母(I) 

-基本母音、複合母音 

-認識單字、字母書寫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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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週 

6/1 

單元三.認識 40個韓文字母(II) 

-基本子音、氣音子音、濃音子音 

-認識單字、字母書寫講解 

第

三

週 

6/8 

單元四.七種收尾音講解、認識單字 

牙音[k] ㄱ、ㅋ、ㄲ(ㄳ、ㄺ)  舌音[n] ㄴ(ㄵ、ㄶ) 

齒音[t] ㄷ、ㅅ、ㅈ、ㅊ、ㅎ、ㅌ、ㅆ 

舌音[l] ㄹ(ㄼ、ㄽ、ㄾ、ㅀ) 

唇音[m] ㅁ(ㄻ) 

唇音[p] ㅂ、ㅍ(ㄻ、ㄿ) 

喉音[ng]ㅇ 

第

四

週 

6/15 

單元五.基本變音規則：連音化、硬音化、鼻音化、氣音化。 

單元六.基本韓語文法概念： 

   -語順 

      -助詞 

      -終結語尾（格式體、非格式體敬語） 

第

五

週 

6/22 

單元七.自我介紹 

單元八.指定詞句型 是 N/不是 N 

-N입니다 & N이에요/예요 

-N이/가 아닙니다 & N이/가 아니에요 

第

六

週 

6/29 
單元八.動詞句型 

-V+아요/어요/여요 

【授課師資－蕭素菁老師】 

【學歷】 韓國漢陽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國立政治大學東語系韓語組學士 

【現職】  臺北大學進修暨推廣部教師 

 致理科技大學韓語講師 

 台北市立大直高中韓語教師 

 台北市信義社區大學韓語講師 

【經歷】 韓商大宇電子(家電)董事長祕書 

國內半導體&LCD設備代理業務 

國內 LCD廠日韓客戶品質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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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譯作】 譯著包括《戀人》、《黃檸檬》、《半導體投資大戰》、《上哈佛真正學到的事》、

《離開後留下的東西：遺物整理師從逝者背影領悟到的生命意義》、《南北

韓：東亞和平的新樞鈕》、《韓國飲食的素顏：從泡菜到蔘雞湯，形塑韓國飲

食文化的 100個事典 》等近五十本。 

【教學年資】 10年以上 

蕭素菁老師有 10年的韓語教學經驗，授課學生涵括國中到大學的在校生，以及成人終身教育

體系及企業客戶學員，了解不同身份學員的語言學習目標與適合的教學方式。另外，蕭老師

具有豐富的職場工作與口筆譯經驗，也能與學員做韓語使用情境及韓國文化的分享。 

【報名資訊】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115.05.21(四)截止，額滿提前截止。 

‧報名方式： 

1. 網路報名：請點選至本組網站(https://dce.ntpu.edu.tw/)中課程網頁進行線上報名。 

2. 通訊報名：請點選至本組網站下載報名表，填妥後回傳至 sharon@gm.ntpu.edu.tw。 

‧繳費方式：若報名人數已達開班標準，本組將主動以 E-mail 方式個別通知學員繳費，並給予個人

專屬虛擬帳號，學員可使用 ATM(自動提款機)或 Web ATM 轉帳繳費。 

 ‧優惠方案： 

   符合下列條件者，可享本課程減免報名費 200 元： 

   (1) 臺北大學在校學生或校友本人。 

   (2) 曾經參加過本校推廣教育組課程之學員(需完成繳費)。 

   (3) 身心障礙人士(需出示身心障礙證明/鑑輔會證明)。 

   (4) 低收入戶(需檢附低收入戶證明)。 

   (5) 65 歲以上長者(需檢附身分證件影本)。 

   (6) 本校在職教職員工眷屬（限父母、配偶、子女）。 

   (7) 本校退休教職員工本人。 

   (8) 持有榮民證或第二類退除役官兵權益卡。 

https://dce.ntpu.edu.tw/
mailto:sha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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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下列條件者，可享本課程學費優惠： 

   (1) 本校現職教職員工本人：學費 75 折。 

   (2) 本校在校學生本人：學費 9 折。 

   (3) 五人(含)以上團體報名繳費者：學費 85 折。 

   (4) 三人(含)以上團體報名繳費者：學費 9 折。 

   (5) 一人同時報名兩個以上課程者：學費 95 折。 

※學費與報名費之優惠，僅能擇一使用。報名時需主動告知優惠身分，並出示有效證明文件，若未

事先告知或證明文件不全者，恕不折扣，亦不得在報名繳費後申請退差額。 

【注意事項】 

1.本課程無延期機制，敬請學員報名後踴躍出席，以維護自身權益。 

2.本課程採同步遠距教學，非實體教室課程，原則上採用遠距軟體為 【Google Meet】，必要時得視

情況改用其他軟體。同學需自行申請 google帳號以供上課登入使用，報名前先評估自身網路及

資訊設備是否可使用後再進行報名；教師授課內容禁止錄音錄影，教師教材未經授權不得擅自重

製、轉印或散布。請嚴格遵守智慧財產權法相關規定，如涉及侵權行為，將依法辦理。 

3.您使用在遠距教學之【Google 帳號名稱】，請設定與【真實中文姓名】相符，以核實學員身份並

登錄出勤狀況。 

4.本組蒐集之個人資料，僅作為個人資料特定目的 109教育或訓練行政及 158學生(員)(含畢、結業

生)資料管理，非經當事人同意，絕不轉做其他用途，亦不會公布任何資訊，並遵守法律規定及

本校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安全控管要求，保障您的個人資訊安全。 

5.開課日後報名者，缺課時數照常計算，且不得要求補課或學費之折扣，若無法同意請勿報名。 

6.本課程為非學分班，學員缺課不超過全期三分之一者，將發給本校結業證明，不授予學位證書。

結業證明本組僅保留半年，逾期須付費申請。 

7.退費及相關規定 

(1)學員繳費後開課前無法就讀者，得申請退還所繳學費之九成；學員於開課後未逾全部課程三

分之一時數無法就讀者，得申請退還所繳學費之二分之一；學員於開課後逾全部課程三分之

一時數無法就讀者不予退費。除未開班外，報名手續費 200元，概不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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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員人數未達開班人數時，本組得延期開課或停辦；如停辦該班次，本組悉數退還所繳費

用，並通知於規定期限內辦理退費，逾期恕不受理。 

(3)辦理退費時需填寫退費申請表，並繳附學費收據正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學員本人之土銀

或郵局存摺封面影本(若提供其他金融機構帳戶須扣除匯費)。因本校退費辦理流程為三至四

個星期工作天方會入帳，尚請申辦學員見諒。 

8.學員在修習期間如有影響教師授課或其他學員學習等不當行為，經本組通知仍未改善者，得註銷

其修讀資格，且不予退費。 

9.為維護已繳費學員之權益，上課嚴禁試聽或冒名頂替，違者將照相存證並循法律途徑解決。 

10.本課程如遇颱風、地震、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停課標準依據當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佈之台

北市停課公告，補課事宜將於停課日後下次上課時通知。 

11.本組保有變動預定課程、師資、遠距同步上課等簡章內容之權力，必要時將依實際開課情形作適

當調整，若有變更將提前告知學員。 

12.本組保留審核學員報名資格、增額錄取或不足額開班之權利。 

13.請確定您已詳閱各注意事項，再進行報名手續，報名即表示同意遵守本組一切規定。 

簡章內容若有未盡事宜，本組保留修改之權利，並將公告於網站，恕不另行通知。 



            

 

本表填妥後請 mail 至 sharon@mail.ntpu.edu.tw 周小姐收 

本組將於收到報名資料後另行與學員聯繫確認，謝謝 

國立臺北大學進修暨推廣部推廣教育組 

同步遠距教學【第 44 期 韓語會話基礎一級班 (K1)】報名表 

*中文姓名  *英文拼音 
 

※製作結業證明用，須與護照相同 

*英文暱稱  *性   別 男  女 

*生   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最高學歷 
研究所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其他    
職   業 

工商 服務 軍 公 教 

自由 學生 其他     

通訊地址 
 

 *電   話 

(O) 

(H) 

行動： 

*E-mail 
 

※請務必填寫正確，以免遺漏本組重要通知！ 

公司抬頭

/統編 

 

※收據抬頭為報名人姓名，如需加註公司抬頭及統編請事先告知，以免影響同學權益 

*訊息來源 
推廣組網頁  FB臉書 海報文宣 親友推薦 1111進修網 

Line北大推廣教育社群 其他         

*優惠身分 
※若無則免填，須附上證件或證書影本。 

【注意事項】 

1.繳費方式：若報名人數達開課標準，本組將 E-mail 個別通知學員繳費，並給予個人專屬繳費

帳號，課程費用繳交採 ATM 轉帳或金融機構跨行匯款，恕無現金及信用卡繳納方式。 

2.本課程採【同步遠距線上教學】，非實體教室課程，同學報名前需先評估自身網路資訊設備；教

師授課內容禁止錄音錄影，請嚴格遵守智慧財產權法相關規定。 

3.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不含開課日當天）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費之九成。自

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費之半數。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

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4.本表單蒐集之個人資料，僅作為個人資料特定目的 109 教育或訓練行政及 158 學生（員）(含

畢、結業生)資料管理，非經當事人同意，絕不轉做其他用途，亦不會公布任何資訊，並遵守法

律規定及本校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安全控管要求，保障您的個人資訊安全。 

※請填妥報名表並於次頁個資提供同意書親簽後，始完成報名手續※ 

mailto:sharon@mail.ntpu.edu.tw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本同意書說明國立臺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將如何處理本同意書所蒐集到的個人資料。 

一、 個人資料之蒐集目的 

1. 依據法務部頒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及國立臺北大學進修暨推

廣部推廣教育組蒐集您的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如下： 

040/行銷、109/教育或訓練行政、157/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158/學生（員）（含畢、結業

生）資料管理、181/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2. 本同意書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類別，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

碼、教育、職業、聯絡方式、社會活動等。 

3. 本校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之地區為臺灣地區，使用期間為即日起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利用之

方式為書面、電子、網際網路或其它適當方式。 

二、 個人資料之使用方式 

1. 本同意書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規範並依據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蒐集、處

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2. 請務必提供完整正確的個人資料，若個人資料不完整或有錯誤，將可能影響您相關的權益。 

3. 您可就本校向您蒐集之個人資料，進行查詢或閱覽、製給複製本、要求補充或更正。 

4. 您可要求本校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或是要求刪除您的個人資料，但因本校

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時，不在此限。 

5. 若您行使上述權利，而影響權益時，本校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如您對上述事項有疑義時，

請參考本校【個人資料保護專區】之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絡方式與本校聯繫。 

6. 當您的個人資料使用目的與原先蒐集的目的不同時，本校會在使用前先徵求您的書面同意，

您可以不同意，但可能影響您的權益。 

三、 個人資料之保護 

您的個人資料受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之保護及規範。倘若發生違反「個人

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

改、毀損、滅失者，本校將於查明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辦理以適當方式通知

您。 

四、 同意書之效力 

1. 當您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若您未滿

二十歲，應讓您的法定代理人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但若您已接受本服務，視為您已

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2. 本校保留增修本同意書內容之權利，並於增修後公告於本校網站，不另作個別通知。如果您

不同意增修的內容，請於公告後 30 日內與本校「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繫。屆時若無聯

繫將視為您已同意並接受本同意書之增修內容。 

3. 您因簽署本同意書所獲得的任何建議或資訊，無論是書面或口頭形式，除非本同意書條款有

明確規定，均不構成本同意書條款以外之任何保證。 

五、 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處理，並以臺灣

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本人已詳細閱讀簡章內容，瞭解並同意「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及入學、退費等相關規定，且保證所填寫之學歷、身分相關資料等確實無誤。 

 

 

報名者本人同意親簽:          填表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